
执法工作不“讨价还价”

今年 4 月 20 日下午， 检察官

办案组与执法队伍一起来到了另一

处堆场。 该处堆场规模较小藏身于

一条小土路里， 在其狭小的区域

内， 既有堆积如山的砂石建材和大

型作业器械， 又有临时搭建的员工

宿舍和食堂， 工作居住环境都很不

理想。 在此前的走访中， 检察官就

注意到， 该堆场员工宿舍仅一墙之

隔就是一条自然河道， 存在生活污

水随意排放的污染隐患。 不仅如

此， 临时搭建的宿舍内电器、 锅

炉、 煤气罐一样不少， 私拉电线、

飞线充电， 处处存在安全隐患。

拆除此处违法建筑势在必行，

既是为了消除隐患， 又是为了让违

法者意识到违法有成本。 于是执法

队伍告知堆场经营者撤空舍内家具

和个人物品， 在违法建筑内物品被

清空后，执法人员现场拉起警戒线，

进行了拆除。 而后在与堆场经营者

的沟通中， 对方也承诺在一周内完

成搬离工作。

同一天， 检察官办案组与执法

队伍还来到了下一个点位检查整改

情况，该处堆场北邻变电站、宾馆，

周边还有居民社区和商业街道，扬

尘污染问题突出。 内部同样工住混

用，一排活动板房紧挨低墙，电线多

如蛛网，卫生条件堪忧。联合执法队

伍进场时，堆场内还在进行作业，检

察官注意到， 虽然该处堆场的砂石

较前一次走访有所减少， 但没有达

到预期， 并且本应拉走的活动板房

还留在原处。

此处堆场的经营者含糊其辞，

仍想拖延。执法工作不“讨价还价”，

执法队伍预料到此情况， 随即安排

吊车入场， 将一处清空的板房整体

吊离。见此情况，堆场经营者立即叫

来吊车将其余板房自行搬走……

在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合力

推动下，32 处堆场的处置工作在 8

月全部完成，其中 29处不符合规范

堆场完全清退，3 处堆场进行补办

手续安装环保设备。 当检察官再次

来到各个点位进行“回头看”时，看

到堆场扬尘问题已大有改善， 周边

居民掩鼻而过门窗紧闭的日子已是

过去式。

正义说法>>>

作为公共利益的 “守护人”， 检察机关的职责是依法督

促相关行政单位落实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的法律责任。 如果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检察机关应当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 此外， 如果污染程度达到相关标准， 为了维护公共利

益， 检察机关也有权向侵权行为人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其承担赔偿修复责任。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近年来， 松江

区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 践行 “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

自觉将检察工作放在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谋划

推进， 积极投身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 深入开展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 以法为剑守护人民城市， 保卫碧水蓝天。

公益“守护人”主动出击
在现场，检察官办案组看到，该

处堆场占地 2亩左右， 大部分空间

被砂石建材占据。 这些建材裸露在

外堆积成山， 高度远远超出场地围

墙，在目所能及的另一头，还有几名

工人正在进行碎石和装袋作业，稍

有一阵风吹过就是沙尘眯眼。

由于缺乏必要的遮盖和喷淋设

施， 该堆场外的公共马路上同样覆

盖着一层沙土， 装运砂石的大型货

车进出不断， 车辆带起的尘土让人

下意识地掩住口鼻。 更令人担忧的

是， 距此处不足 200米的路口有一

所幼儿园，车来车往扬尘四起，孩子

们却正在这样的露天环境里玩耍。

飞沙走石引发的空气污染、运

输装载造成的噪音问题、 不规范作

业带来的安全隐患时刻影响着周边

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 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检察官办案组在走访中

还发现， 辖区内引发扬尘污染及次

生问题的建材堆场还不止这一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等规定，检察官办案组厘清负责

监管的行政主体， 并对其进行公益

诉讼立案。今年 3月，检察官办案组

针对该案堆场共性问题制发检察建

议， 并与行政机关进行面对面的磋

商。会上，检察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梳

理了辖区内现存的建材堆放点和露

天废品回收点共 32处，双方就这些

问题位点的处置清理及后续防治共

商对策达成共识。 行政机关负责人

在会上表示要落实监管职责， 以检

察机关的监督作为契机， 联合多部

门组建联合执法队伍推进综合整

治， 将辖区内堆场扬尘污染这一顽

瘴固疾根本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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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顾承骁

大风吹过， 沙尘漫漫。 2020 年岁末， 上
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梳理

案件线索时， 发现某露天砂石堆场的扬尘问题

一直困扰着周边居民， 随即赴现场调查……

飞沙似幕 烟尘扰民
松江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助力解忧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勤俭节约是美德， 占小便宜要不得。

一葱一蒜均有价， 诚信付款别作假……” 熟

悉的音乐， 轻快的舞步， 演绎着一段超市购

物自助结账的小情景， 结尾处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说法： “盗窃金额并不多，

一时糊涂犯了错， 你问， 检察官， 我只偷了

三次， 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我是犯罪吗？ 是

的， 是犯罪……” 这是最近在一家超市的屏

幕上滚动播放的短视频。 这段宣传视频是谁

拍摄的？ 又为何在超市播放？

宝山检察院表示， 着手策划这段宣传视

频是源于 2020年以来办理的多起盗窃案。

超市自助结算盗窃频发

随着自助购物结算这一新的商业模式的

兴起， 在便利消费者、 节约商超人力成本的

同时，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监管漏洞， 带

来了道德和法律风险。 自 2020 年以来， 这种

利用超市自助结算实施的犯罪呈高发态势。

如陈某自 2020年 9月起， 在某生鲜超市

购物并自助扫码结算， 先后八次采用部分商

品扫码、 部分商品不扫码的方式， 将未扫码

的商品与已扫码付费的商品一起夹带出店，

未扫码商品共计售价 300 余元。 陈某第九次

采取上述方式夹带出店时， 被店员扭获。

再如， 孙某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至某生

鲜超市， 在购物扫码付费过程中， 以不扫码

或扫码后撤回的方式， 窃得店内在售的人参

果、 苹果、 瓜子、 面包、 蜂蜜等物， 共计售

价 1000余元。

这些案件的背后， 反映了被告人法律意

识的淡薄， 也暴露出超市存在一定的管理监

督漏洞。

为此， 检察官经过多方调查研判， 决定

依法向上海某大型生鲜超市制发检察建议，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参与社会治理。

制发检察建议堵漏建制

今年 8 月 16 日,宝山区检察院召开公开

听证会， 该大型生鲜超市店长、 侦查人员、

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受邀参加。 检察官宣

读 《检察建议书》， 建议超市优化自助结算服

务， 维护自助结算机， 提高员工责任心； 健

全防损报警机制， 优化监管系统， 完善商品

盘点制度， 安装报警装置； 张贴防盗警示标

语， 规范赔偿款入账制度和谅解书出具责任

制度， 开展法律合规培训。

超市店长对 《检察建议书》 表示认可，

并表示将向公司总部及时反馈机器系统问题，

安排员工引导顾客规范使用自动结算， 完善

盘点制度， 配合有关部门设置警示标语。

侦查人员和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均对

检察建议表示支持， 认为检察建议内容中肯、

准确、 及时， 对超市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希望超市对照一级企业的标准， 从制

度入手， 加强员工安全教育， 提高员工安全

意识， 通过人防与技防相结合， 为百姓提供

舒适、 便捷、 安全、 有序的购物环境。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制发检察建议， 检察

官现场向该超市公开宣告送达。

今年 8月 20日， 宝山区检察院收到了该

超市的回函， 超市方感谢检察院的关心与支

持， 对于检察建议第一时间进行了讨论并提

出整改措施。 今后将提高对此类案件的重视

程度， 增强员工的防盗意识； 积极与公安机

关联动， 发现违法人员第一时间报警； 注重

自助结账安全防盗系统的优化升级， 同时加

强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教育培训， 以维护良

好的经营秩序。

拍摄宣传视频沉浸式普法

对超市制发检察建议， 可以帮助超市堵

漏建制， 完善管理措施。 可对普通百姓而言，

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吗？ 怎样才能

更生动地进行法治宣传？ 一个宣传视频的策

划在检察官脑海中浮现出来。 于是经过几周

的精心策划与制作， 宣传视频诞生了。

为了让更多的普通百姓看到宣传视频，

接受法治教育， 经过沟通协调， 宣传视频在

超市中滚动播放。 “贪念会让您一生背上污

点” 这条标语， 也出现在了超市自助收银机

上。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 不可因贪小便宜而顺

手牵羊。 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 成为一生的

污点。” 检察官说道。

超市自助结算盗窃频发怎么办？
宝山区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制作宣传视频双管齐下

不让整治成为“一阵风”

“非法废品回收站相对容易清

除， 相比较与建材堆场来说， 它规

模较小， 重型机械设备比较少， 收

起帐篷就能走。 建材堆场的情况就

要复杂得多， 所有点位必须清除到

位， 不能让堆场老板觉得整治就是

‘一阵风’。” 这是行动前检察官和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达成的共识， 32

处堆场共同清除并非一蹴而就， 每

一处的情况都各不相同， 其中不乏

“硬骨头”。

典型的“硬骨头” 就是那家被

多次投诉、 邻近幼儿园的砂石堆

场。 该处堆场面积较大， 场内堆放

的建材较多， 强行要求负责人几日

内清空， 既不符合实际， 又易引发

矛盾。 于是， 行政机关以公告方式

通知堆场经营者限期自行搬空， 并

将此公告放大张贴在堆场入口处。

然而， 在明知须限期搬空否则会被

采取行政措施的情况下， 经营者仍

摆出了一副消极姿态， 清运工作进

展缓慢。 检察官再次实地走访发

现， 一周前还只剩下几座沙堆， 如

今竟不减又增， 这个堆场显然还在

偷偷经营。

检察官会同行政机关随之升级

整治措施，派驻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

守堆场大门，保证砂石只出不进。面

对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这套“组

合拳”， 堆场负责人不再心存侥幸，

当场做出尽快全部搬离的承诺。

4 月 15 日， 检察官和联合执

法队伍一同再次来到该堆场。 通过

一系列行政措施， 清空工作效果显

现， 仅存的两处小沙丘也已着手清

运。 一周后， 检察官再次实地走访

该处时， 砂石已经清运完毕， 作业

机械已全部搬离。


